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勞動基準法 
97.05.14 修正公布 

  
第 54 條   勞工非有下列情形之一，雇主不得強制其退休： 

一、年滿六十五歲者。 
二、心神喪失或身體殘廢不堪勝任工作者。 
前項第一款所規定之年齡，對於擔任具有危險、堅強體力等特殊性

質之工作者，得由事業單位報請中央主管機關予以調整。但不得少

於五十五歲。 
 
 
 

勞工保險條例 
97.05.14 修正 

  
第 17 條   投保單位對應繳納之保險費，未依前條第一項規定限期繳納者，得

寬限十五日；如在寬限期間仍未向保險人繳納者，自寬限期滿之翌

日起至完納前一日止，每逾一日加徵其應納費額百分之零點一滯納

金；加徵之滯納金額，以至應納費額之百分之二十為限。 
加徵前項滯納金十五日後仍未繳納者，保險人應就其應繳之保險費

及滯納金，依法訴追。投保單位如無財產可供執行或其財產不足清

償時，其主持人或負責人對逾期繳納有過失者，應負損害賠償責任。 
保險人於訴追之日起，在保險費及滯納金未繳清前，暫行拒絕給

付。但被保險人應繳部分之保險費已扣繳或繳納於投保單位者，不

在此限。 
第六條第一項第七款、第八款及第八條第一項第四款規定之被保險

人，依第十五條規定負擔之保險費，應按期送交所屬投保單位彙

繳。如逾寬限期間十五日而仍未送交者，其投保單位得適用第一項

規定，代為加收滯納金彙繳保險人；加徵滯納金十五日後仍未繳納

者，暫行拒絕給付。 
第九條之一規定之被保險人逾二個月未繳保險費者，以退保論。其

於欠繳保險費期間發生事故所領取之保險給付，應依法追還。 


